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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苏小妹"品牌家政服务机构进社区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眉山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服务 (以下简称: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进社区服务的

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进社区应考虑的方法步骤、社区服务站建设、工作内容、服务流程、监督与改

进。

本文件适用于眉山市行政区域内指导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进入社区开展家政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T20647.8 社区服务指南 第8部分:家政服务

GB/T28916 家政服务基本要求

SB/T10643 家政服务基本规范

SB/T10847 家政服务业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SB/T10847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服务机构

通过评定获准以眉山
“
苏小妹

”
品牌名义提供家政服务或开展培训服务的组织,包括企业、个体经

济组织、社会团体等。

3.2

社区服务站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后在社区设置的,为本社区住户通过家政服务的场所。

4 总体原则

4.1 规范化原则

进入社区的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宜增强社会责任感,遵守职业道德,履行服务承诺,为社区住

户提供规范化服务。

4.2 统一化原则
1



DB5114/T26-2020

进入社区的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人员宜

“
统一培训考核、统一行为规范、统一服务要求

”,切实维

护
“
苏小妹

”
品牌形象。

4.3 标准化原则

进入社区的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人员宜学标准、懂标准、用标准,做到服务流程标准化、服务提供

标准化、服务评价标准化。

4.4 社会化原则

进入社区的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宜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社区广大

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4.5 体贴化原则

进入社区的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可结合本社区实际和社区住户特点,在共性化服务基础上,融

入个性化服务需求。

5 方法步骤

5.1 调查研究

进入社区前,“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宜组织人员对本地区社区住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掌握

本地区社区建设基本情况、社区家庭服务需求,根据本地区社区住户服务需求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有序推进
“
家政服务进社区

”
工作。

5.2 试点建设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可选择设施条件好、工作基础好、能起示范带动作用的社区开展

“
家政服

务进社区
”
的试点,建设服务站并及时总结成功做法,分析解决困难和问题,为后续工作推广提供经验。

5.3 全面实施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可抓住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本地区党委、政府和妇

联组织的重视支持,统筹安排,把家政服务进社区纳入新社区建设内容。积极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和做

法,结合各地实际,整合资源,推动
“
家政服务进社区

”
工程的全面实施。

5.4 检查总结

眉山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或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应对

“
家政服务进社区

”
活动经常检查,及时

督导,注重培养典型,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应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方法和服务措施。

并根据考核结果,对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社区示范点和

“
苏小妹

”
家政优秀服务人员进行表彰。

6 社区服务站建设

6.1 基础设施

6.1.1 对通过调查研究确定可建设服务站的社区,宜 由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和居民委员会共同实

施
“
家政服务进社区

”
的推进工作,服务站宜选择依托社区级活动阵地共建,或依托原有日间照料中心

改造提升,或依托闲置集体资产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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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社区服务站 (以下简称社区服务站 )面积宜不少于 20平方米,设置相应的

服务场所,其站名、门头标识、站内色彩装饰、各类标志标牌可保持基本统一。

6.2 资源配置

6.2.1 社区服务站可根据管理与服务需要,配备电脑、档案柜和服务内容相匹配的服务设施设备。

6.2.2 社区服务站服务人员的配置充分考虑本社区规模、服务对象特点、开展家政服务项目的实际 ,

配置不同服务岗位人员,针对低频次服务项目需求可联合多个社区服务网点共同配置相应的服务人员。

人员安排可参考 GB/T20647.8执行。

6.2.3 社区服务站人员配备的要求如下:

——社区服务站专职管理人员不低于 1人 ,管理人员应具备丰富的家政服务管理经验。
——服务人员宜通过

“
苏小妹

”
品牌从业人员认证,坚持持证上岗、坚持高标准服务、坚持统一

考核。
——服务人员应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信守职业道德,履行服务承诺 ,

——熟悉 GB/T28916、 SB/T10643要求和家政服务相关知识与技能。

6.3 制度建设

社区服务站应建立但不限于以下制度和标准 :

——社区服务站管理制度 :

——社区服务站服务人员职责 :

——人员培训与管理 ;

——服务收费管理 :

——设备设施管理 :

——安全与应急管理 :

——档案资料管理 :

——家政服务操作规范 ;

——家政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

——服务投诉处置等。

7 服务提供

7.1 技能培训

社区服务站宜积极组织本社区有意愿的人员参加各类家政服务业务技能培训,包括:家政、育婴员、

育婴师等的初、中、高级培训,通过培训获得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员培训合格证和职业技能资格证。

7.2 就业安置

经过
“
苏小妹

”
家政培训机构系统培训,拿到培训合格证书和健康证书的人员, “苏小妹

”
家政服

务机构可安排上岗就业。原则上以本社区人员服务本社区住户为主体,就近、合理安排从业人员岗位 ,

实现就业安置的安全、便利、高效。

7.3 家政服务

7.3.1 根据社区住户的实际需求,社区服务站可为其提供家庭保洁、育婴、月嫂、病人陪护、老年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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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等家庭服务。

7.3.2 社区服务站还可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逐步承接除家政职能以外的、以家庭服务为主的、与社

区住户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服务职能,如家庭维修、房屋中介、婚姻介绍等。

8 服务流程

8.1 服务流程图

社区服务站服务流程见附录A。

8.2 服务需求提出

社区住户 (服务对象)来电或来访,提出服务需求。

8.3 登记信息

社区服务站管理人员与社区住户沟通,并及时登记其服务需求信息。

8.4 下达派工单

社区服务站管理人员向家政服务人员下达任务派工单。

8.5 提供服务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人员,按约定进入现场,依据相关服务操作规范为社区住户提供相应服务。

8.6 服务验收

服务完成后,社区住户应进行服务工作验收,提出整改意见。验收合格后,社区住户应在任务派工

单上签字确认。

8.7 服务收费

对服务工作验收合格的,服务人员或服务站应向社区住户按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8.8 服务回访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人员将任务派工单返回服务站,服务站管理人员应通过电话等方式对服务情况

进行回访,回访结果进行备案登记,并作为对服务人员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9 监督与改进

9.1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站可根据服务投诉处置的规定,公示投诉举报渠道,有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

责投诉处理,并按 GB/T17242的 要求,及时对投诉信息进行核实、处理和反馈。

9.2 眉山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或
“
苏小妹

”
家政服务机构的部门或人员定期监督检查社区服务站运行

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情况,开展售后回访及服务满意度调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与该社区服务网

点经费奖补考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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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服务站服务流程图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服务站服务流程图见图A.1。

图A.1 “
苏小妹

”
品牌家政服务站服务流程图

社区住户来电或来访提出服务需求

登记信息备案 服务站管理人员 与社区住户沟通

向服务人员下达任务派工单

按约定进入现场提供服务

服务完成社区住户验收
服务站管理人员协助验收

服务结束社区住户签字确认,任务派工单返同服务站

服务站管理人员电话回访

回访结果登记备案,作为服务人员工作考核依据


